%_/? 3 _%/f]:mj\i%\'

114# 3 511950
¥ o f B AR
ZErEs 00

S B
TELEE A A GRArE R EHBE)
2 AL B (FAvE F R4 )
TG A EFE R R AR LT
ER
sy e
%‘E}a ﬁiﬁ‘" *od %‘ §
=z

CER A B EANAR(TR)IIESY 1 B2
20437 > 2 EaTF OOR0005L8c# KTV e iF) S8 4
2%5{ fed o P EARKALI2E] Y Aod HBL T FT | 243

PAKRFLHRBIFL T 2 p AN A ERFRS > R
}1”]{)\ R4F P R FIe o AR Ed AP T p ARIIZ2E67
ApAzZ B39 2 HR2E - PEALE > RAPRHF b
X P AMBBRAE, BEABEIBCIRET G T AR
R FRATHERBWAZ I FAERED § 2~
e e MERIE S R P EARBAR L e EEE TP
BN SRR BIA mﬁ,ugjﬁ;ﬁ.a A FEFETH '/f:Arm% I i
Faty s PR SIEXF 2 iy 2357
PREFEEELFASF SRR FEZEY L ST B
A%@ﬁgﬁoﬁﬁAmiﬁ%Eﬂé’%iﬁi%ﬁ%ﬁ
NFENBECEY ALY R SFEIFFTR R
SEES B AT R 3:;;_" viRF S o CEALTR
RV FULLE FREPF L EASY S FEY > KOG

gﬁk&/ﬁA%%?ff*%%’%wiﬁi%wwﬁi

%— 7



7% i A FOEIw AL g o 114447 25
B Afgrx 2@ @FELPHGE S5
R GLWEL A R S A R
S EHA P RAGRRS Tl T SRS E A
%zi%%@ﬁi%oﬁt’ﬂﬁﬂﬂA%@ﬂﬁﬁ%f’
ﬁﬁBfwaﬂg’rgi&gi?»¢¢P%§Ki‘£#

o X FREEEATF 0 P EAT G R M AR
3 §¢3A&&$¥’ﬁ%%ﬁ%%iﬁéiﬁﬁ%
E'TIENNEEEE I EER

&%15 2R AT R R
DR B ESE S X ERVE S S2ES FIE VLY

Wk R AR AR %ﬁm%ﬁiﬁ“*ﬂ’ﬂ

—A

-

HEZ YT EFHIE Rt E 34T A ER2K S o
ISR BE IR N e b JF?#J%&J%ZII’@%?ZI?ap P oo
ZCBHRORFEATCEATFIHEGF T F 0 E BN
EHEE W ‘mﬂmull EREFFOIEETRN 1124
62A4pAd B AR pFR2E RN AR

M2 Mll2# REF %91%u%i$“iﬁ‘%?%°"ﬁAfi§
FRI22REF FIFLAT R T X E28 >3 114#62 3P
Eid » oihRd o Bt e iy it ok
HoTREEEHROP D TI4ELY 190 B o e E
NGRS B RA LT @%ﬁ&@iﬂﬁ%
ﬂlzwr,ravﬂxrm%» %\anis}a’pé FERY A
oF )
< ¥

frfo kB % ’CEL(ELJS B &P‘“MP"’“@
E ﬂ\]‘;‘uﬁ .;fi”‘@\- T_H S AR % ° {}%’L&pp Feag £ %
XEF AT EAND pFRlE L %Fﬁ—’fﬁzziﬁwﬁ%
RSB o

T x;"g‘\iifi% FOTIE ~ 22T 22 5210w 158w B 3N 2



1l
L
BN
k t
/vag
o E
13
=V
o

4
-
‘/:I.
*
O‘i‘i
EN ) )
0 {8
1
] o
=
114 o
K2 ﬂ,
B
2
) :‘p'
TR
)
19 )
2

T

i
)\H\I;1






iAo

EFELHEHRE (114 BF %11950)

A 200 AE00#E0200p 2
o dg k- Yast 1 20000000005

LEOO® OO®R005.TH# 28

(m—?iﬁ“ )

B OO0 =®00£070p #
i A s S0 20000000005

LEOO OOR0057H 28

C #%li=% = FE0E0700p 2
zwa\g%_ $— 0 7000000000%
L2 OO0 OOK005 TH 2. 8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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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19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法定代理人  Ｂ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緣少年Ａ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日凌晨2時20分許，於嘉義市○○路000號歌神KTV坐檯陪酒，經警方查獲及救援。少年Ａ坦承自112年1月起由綽號「凌萱」之女子媒介從事坐檯陪酒工作，且自述對性剝削產業認同度高，認為收入很好且輕鬆好玩。本案經由本院裁定自民國112年6月4日起安置於中途學校2年。少年Ａ安置入校初期情緒反應大，且人際關係不佳，與案母Ｂ及繼父Ｃ互動經常有口角衝突，多次表示難適應團體生活，且曾因人際問題自傷及入院治療。現安置1年多以來少年Ａ逐漸調整及改變溝通及互動模式，經師長與社工耐心輔導及支持下，少年Ａ的價值觀與行為表現皆有明顯改變、頗受肯定，身心狀態也穩定許多，不再需要仰賴藥物調節情緒與睡眠，學業及學習上也找到個人方向與目標。少年Ａ現在校擔任班長，對美容美髮相關技能發展出興趣、學習態度正向，積極完成師長交辦事項且熱心幫助同學，人際互動關係改善且和諧許多。少年Ａ表示同意申請延長安置，師長們肯定少年Ａ的努力與進步，校方經會議同意少年Ａ繼續留校穩定學習，取得美容美髮相關檢定證照、習得專業技能，以利未來順利回歸社會。114年4月25日因案母Ｂ個人積欠大量債務，遭債權人上門討債，後續與案繼父Ｃ發生衝突後意圖輕生未遂，離家至今未歸，現因躲債中，行蹤不明、無從連繫或得知其下落，難以提供少年Ａ穩定生活照顧與支持。綜上，評估少年Ａ家庭現遭遇動盪，案母Ｂ行蹤不明，如結束安置返家，將難以穩定生活及就學，且因家庭經濟因素，少年Ａ可能會再度落入性剝削情境受害，考量少年Ａ最佳利益，爰聲請准予裁定延長安置輔導少年Ａ於中途學校1年，以維護其權益等語。
二、按經法院依第19條第1項第2款裁定安置期滿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應於安置期滿45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其每次延長之期間不得逾1年。但以延長至被害人年滿20歲為止。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安置人即少年Ａ因涉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情事，前經本院以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自112年6月4日起交由聲請人安置於中途學校2年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本院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少年Ａ依上開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安置2年，於114年6月3日屆滿，依前揭規定，聲請人認受安置人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至遲應於安置期滿45日前即114年4月19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惟聲請人遲至114年5月12日始向本院聲請裁定延長安置，有卷附民事聲請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在卷可憑(見卷第5頁)，其聲請顯已逾期而不合法，本院自無從裁定准予延長安置。是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受安置人即少年Ａ於中途學校1年之聲請，依法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附表：
		　　　　　真實姓名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119號）



		Ａ　甲○○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現安置中)



		Ｂ　丙○○○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Ｃ　劉仁華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19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法定代理人  Ｂ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緣少年Ａ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日凌晨2時2

    0分許，於嘉義市○○路000號歌神KTV坐檯陪酒，經警方查獲

    及救援。少年Ａ坦承自112年1月起由綽號「凌萱」之女子媒

    介從事坐檯陪酒工作，且自述對性剝削產業認同度高，認為

    收入很好且輕鬆好玩。本案經由本院裁定自民國112年6月4

    日起安置於中途學校2年。少年Ａ安置入校初期情緒反應大，

    且人際關係不佳，與案母Ｂ及繼父Ｃ互動經常有口角衝突，多

    次表示難適應團體生活，且曾因人際問題自傷及入院治療。

    現安置1年多以來少年Ａ逐漸調整及改變溝通及互動模式，經

    師長與社工耐心輔導及支持下，少年Ａ的價值觀與行為表現

    皆有明顯改變、頗受肯定，身心狀態也穩定許多，不再需要

    仰賴藥物調節情緒與睡眠，學業及學習上也找到個人方向與

    目標。少年Ａ現在校擔任班長，對美容美髮相關技能發展出

    興趣、學習態度正向，積極完成師長交辦事項且熱心幫助同

    學，人際互動關係改善且和諧許多。少年Ａ表示同意申請延

    長安置，師長們肯定少年Ａ的努力與進步，校方經會議同意

    少年Ａ繼續留校穩定學習，取得美容美髮相關檢定證照、習

    得專業技能，以利未來順利回歸社會。114年4月25日因案母

    Ｂ個人積欠大量債務，遭債權人上門討債，後續與案繼父Ｃ發

    生衝突後意圖輕生未遂，離家至今未歸，現因躲債中，行蹤

    不明、無從連繫或得知其下落，難以提供少年Ａ穩定生活照

    顧與支持。綜上，評估少年Ａ家庭現遭遇動盪，案母Ｂ行蹤不

    明，如結束安置返家，將難以穩定生活及就學，且因家庭經

    濟因素，少年Ａ可能會再度落入性剝削情境受害，考量少年Ａ

    最佳利益，爰聲請准予裁定延長安置輔導少年Ａ於中途學校1

    年，以維護其權益等語。

二、按經法院依第19條第1項第2款裁定安置期滿前，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應於安置期滿45日

    前，向法院提出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其每次

    延長之期間不得逾1年。但以延長至被害人年滿20歲為止。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安置人即少年Ａ因涉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情事，前經本院以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自112年

    6月4日起交由聲請人安置於中途學校2年等情，有聲請人提

    出之本院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少年Ａ依上

    開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安置2年，於114年6月3日屆

    滿，依前揭規定，聲請人認受安置人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

    至遲應於安置期滿45日前即114年4月19日前，向法院提出評

    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惟聲請人遲至114年5月12

    日始向本院聲請裁定延長安置，有卷附民事聲請狀上本院收

    狀戳章在卷可憑(見卷第5頁)，其聲請顯已逾期而不合法，

    本院自無從裁定准予延長安置。是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受安

    置人即少年Ａ於中途學校1年之聲請，依法難認有據，應予駁

    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附表：

　　　　　真實姓名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119號） Ａ　甲○○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現安置中) Ｂ　丙○○○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Ｃ　劉仁華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19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法定代理人  Ｂ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緣少年Ａ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日凌晨2時20分許，於嘉義市○○路000號歌神KTV坐檯陪酒，經警方查獲及救援。少年Ａ坦承自112年1月起由綽號「凌萱」之女子媒介從事坐檯陪酒工作，且自述對性剝削產業認同度高，認為收入很好且輕鬆好玩。本案經由本院裁定自民國112年6月4日起安置於中途學校2年。少年Ａ安置入校初期情緒反應大，且人際關係不佳，與案母Ｂ及繼父Ｃ互動經常有口角衝突，多次表示難適應團體生活，且曾因人際問題自傷及入院治療。現安置1年多以來少年Ａ逐漸調整及改變溝通及互動模式，經師長與社工耐心輔導及支持下，少年Ａ的價值觀與行為表現皆有明顯改變、頗受肯定，身心狀態也穩定許多，不再需要仰賴藥物調節情緒與睡眠，學業及學習上也找到個人方向與目標。少年Ａ現在校擔任班長，對美容美髮相關技能發展出興趣、學習態度正向，積極完成師長交辦事項且熱心幫助同學，人際互動關係改善且和諧許多。少年Ａ表示同意申請延長安置，師長們肯定少年Ａ的努力與進步，校方經會議同意少年Ａ繼續留校穩定學習，取得美容美髮相關檢定證照、習得專業技能，以利未來順利回歸社會。114年4月25日因案母Ｂ個人積欠大量債務，遭債權人上門討債，後續與案繼父Ｃ發生衝突後意圖輕生未遂，離家至今未歸，現因躲債中，行蹤不明、無從連繫或得知其下落，難以提供少年Ａ穩定生活照顧與支持。綜上，評估少年Ａ家庭現遭遇動盪，案母Ｂ行蹤不明，如結束安置返家，將難以穩定生活及就學，且因家庭經濟因素，少年Ａ可能會再度落入性剝削情境受害，考量少年Ａ最佳利益，爰聲請准予裁定延長安置輔導少年Ａ於中途學校1年，以維護其權益等語。
二、按經法院依第19條第1項第2款裁定安置期滿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應於安置期滿45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其每次延長之期間不得逾1年。但以延長至被害人年滿20歲為止。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安置人即少年Ａ因涉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情事，前經本院以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自112年6月4日起交由聲請人安置於中途學校2年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本院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少年Ａ依上開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安置2年，於114年6月3日屆滿，依前揭規定，聲請人認受安置人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至遲應於安置期滿45日前即114年4月19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惟聲請人遲至114年5月12日始向本院聲請裁定延長安置，有卷附民事聲請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在卷可憑(見卷第5頁)，其聲請顯已逾期而不合法，本院自無從裁定准予延長安置。是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受安置人即少年Ａ於中途學校1年之聲請，依法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附表：
		　　　　　真實姓名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119號）



		Ａ　甲○○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現安置中)



		Ｂ　丙○○○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Ｃ　劉仁華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護字第119號

聲  請  人  屏東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乙○○      





相  對  人

即受安置人  Ａ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法定代理人  Ｂ          （詳如真實姓名對照表）

上列聲請人聲請延長安置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緣少年Ａ於民國(下同)112年3月1日凌晨2時20分許，於嘉義市○○路000號歌神KTV坐檯陪酒，經警方查獲及救援。少年Ａ坦承自112年1月起由綽號「凌萱」之女子媒介從事坐檯陪酒工作，且自述對性剝削產業認同度高，認為收入很好且輕鬆好玩。本案經由本院裁定自民國112年6月4日起安置於中途學校2年。少年Ａ安置入校初期情緒反應大，且人際關係不佳，與案母Ｂ及繼父Ｃ互動經常有口角衝突，多次表示難適應團體生活，且曾因人際問題自傷及入院治療。現安置1年多以來少年Ａ逐漸調整及改變溝通及互動模式，經師長與社工耐心輔導及支持下，少年Ａ的價值觀與行為表現皆有明顯改變、頗受肯定，身心狀態也穩定許多，不再需要仰賴藥物調節情緒與睡眠，學業及學習上也找到個人方向與目標。少年Ａ現在校擔任班長，對美容美髮相關技能發展出興趣、學習態度正向，積極完成師長交辦事項且熱心幫助同學，人際互動關係改善且和諧許多。少年Ａ表示同意申請延長安置，師長們肯定少年Ａ的努力與進步，校方經會議同意少年Ａ繼續留校穩定學習，取得美容美髮相關檢定證照、習得專業技能，以利未來順利回歸社會。114年4月25日因案母Ｂ個人積欠大量債務，遭債權人上門討債，後續與案繼父Ｃ發生衝突後意圖輕生未遂，離家至今未歸，現因躲債中，行蹤不明、無從連繫或得知其下落，難以提供少年Ａ穩定生活照顧與支持。綜上，評估少年Ａ家庭現遭遇動盪，案母Ｂ行蹤不明，如結束安置返家，將難以穩定生活及就學，且因家庭經濟因素，少年Ａ可能會再度落入性剝削情境受害，考量少年Ａ最佳利益，爰聲請准予裁定延長安置輔導少年Ａ於中途學校1年，以維護其權益等語。

二、按經法院依第19條第1項第2款裁定安置期滿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應於安置期滿45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其每次延長之期間不得逾1年。但以延長至被害人年滿20歲為止。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21條第2項定有明文。

三、經查，受安置人即少年Ａ因涉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情事，前經本院以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自112年6月4日起交由聲請人安置於中途學校2年等情，有聲請人提出之本院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在卷可稽。少年Ａ依上開112年度護字第91號民事裁定安置2年，於114年6月3日屆滿，依前揭規定，聲請人認受安置人有繼續安置之必要者，至遲應於安置期滿45日前即114年4月19日前，向法院提出評估報告，聲請法院裁定延長安置，惟聲請人遲至114年5月12日始向本院聲請裁定延長安置，有卷附民事聲請狀上本院收狀戳章在卷可憑(見卷第5頁)，其聲請顯已逾期而不合法，本院自無從裁定准予延長安置。是聲請人請求延長安置受安置人即少年Ａ於中途學校1年之聲請，依法難認有據，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黃惠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晴維　



　　　　　　　　　　　　　　　　

　　　　　　　　　　　　　　　　

　　　　　　　　　　　　　　　　

　　　　　　　　　　　　　　　　

　　　　　　　　　　　　　　　　

　　　　　　　　　　　　　　　　

　　　　　　　　　　　　　　　　

　　　　　　　　　　　　　　　　

　　　　　　　　　　　　　　　　

　　　　　　　　　　　　　　　　

　　　　　　　　　　　　　　　　

　　　　　　　　　　　　　　　　

　　　　　　　　　　　　　　　　

　　　　　　　　　　　　　　　　

　　　　　　　　　　　　　　　　

　　　　　　　　　　　　　　　　

　　　　　　　　　　　　　　　　

　　　　　　　　　　　　　　　　

　　　　　　　　　　　　　　　　

　　　　　　　　　　　　　　　　

　　　　　　　　　　　　　　　　

　　　　　　　　　　　　　　　　

　　　　　　　　　　　　　　　　

　　　　　　　　　　　　　　　　

　　　　　　　　　　　　　　　　

　　　　　　　　　　　　　　　　

　　　　　　　　　　　　　　　　

　　　　　　　　　　　　　　　　

　　　　　　　　　

　　　　　　　　　　

　　　　　　　　　　　　　　　　

　　　　　　　　　　　　　　　　

　　　　　　　　　　　　　　　　

　　　　　　　　　　　　　　　　

　　　　　　　　　　　　　　　　　　　　　　

　　　　　　　　　　　　　　　　

　　　　　　　　　　　　

　　　　　　　　　　　　　　　　

　　　　　　　　　　　　　　　　

　　　　　　　　　　　　　　　　

　　　　　　　　　　　　　　　　

　　　　　　　　　　　　　　　　　　　　

　　　　　　　　　　　　　　　　

　　　　　　　　　　　　　　　　

　　　　　　　　　　　　　　　　

　　　　　　　　　　　　　　　　

　　　　　　　　　　　　　　　　

　　　　　　　　　　　　　　　　

　　　　　　　　　　　　　　　　　　　　　　　

　　　　　　　　　　　　　　　　

　　　　　　　　　　　　　　　　

　　　　　　　　　　　　　　　　

　　　　　　　　　　　　　　　　

　　　　　　　　　　　　　　　　

　　　　　　　　　　　　　　　　

　　　　　　　　　　　　　　　　　　　　　　　　　　　　　　　　

附表：

　　　　　真實姓名對照表（114年度護字第119號） Ａ　甲○○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現安置中) Ｂ　丙○○○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Ｃ　劉仁華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屏東縣○○市○○路00號7樓之8  



　　　　　　　　　　　　　　　　

　　　　　　　　　　　　　　　　

　　　　　　　　　　　　　　　　



